
股票代码：601886        股票简称：江河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9-001 

 

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8 年 12月 28日，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

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承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

份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持有控股子公司承达集团有限公司的 18.16%股份以

148,960 万港币的价格转让给彩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。上述相关内容公司已于

2018年 12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和《证券时报》上公开披露。 

2019 年 1 月 2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公

司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 0005 号）（下称

“问询函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向彩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转

让控股子公司承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承达集团”）18.16%股权，交易对

价 14.896 亿港币，转让后公司仍持有标的资产 51.34%的股权，控制权不变。经

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等有关规定, 现请

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本次交易包含“股价补偿”和“买方售回权”等对赌条款：协议签署

18个月内，若标的公司股价连续 90个交易日低于每股转让代价的 1.1 倍，公司

向受让方现金补偿未达到 1.1 倍股价的部分；若标的公司股价连续 90 个交易日

低于每股转让代价，受让方有权以每股转让代价将标的资产售回给公司。本交易

带有较强的融资性质，若本次交易后公司股价连续 90 个交易日低于每股转让代

价的 1.1 倍，相当于年化融资成本约 30%。此外，上述对赌条款以标的公司股价

为基础，股价受多重因素影响且波动较大，今日承达集团股价收盘跌幅 9.43%。



对此，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对赌条款涉及受多因素影响的市场波动和风险，

请公司就完成对赌条款的可行性、确定性，是否存在无法完成对赌条款的潜在风

险，以及应对措施作出说明；（2）若承达集团股价下行触发对赌条款，公司支付

补偿款或回购款的资金来源与安排；（3）若支付上述补偿款或回购款，量化分析

公司现金流的充足性，以及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。 

二、承达集团近三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.2 亿、3.67 亿、3.52 亿，

分别相当于江河集团同期净利润的 92.8%、78.23%、59.46%，标的资产属于对江

河集团较重要的优质资产，而标的资产每股转让价仅为协议签署前 90 个交易日

平均收盘价的 86%、为公告日收盘价的 80%。此外，虽然本次交易对价与净资产

差额计入资本公积，但对江河集团归母净利润或有负面影响。对此，请公司：（1）

评估交易对价的公允性与合理性，本次交易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；

（2）量化评估本次交易对江河集团归母净利润、所有者权益的影响。请财务顾

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2018年 11 月下旬，你公司以 5.3亿元现金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首颐医

疗全部股权，本次交易中你公司又称出售承达集团股权获取资金的用途是发展医

疗健康板块业务。对此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近期的资金状况与安排计

划；（2）是否存在资金链紧张的背景下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情况，审慎判断前述

交易的合理性。 

对于上述问题，请独立董事从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发表意见。请公司董事长、

首席执行官及相关交易提议方对问询函回复签字确认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1月 2日披露函件，并于 1月 7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

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公司正在组织各方积极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。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具体要

求，按时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19年 1月 2日 

 


